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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（新闻出版） 

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
 

（2021 年度） 

 

 

项  目  名 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资  助  分  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申  报  单  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法 定 代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填  报  日 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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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省级现代服务业（新闻出版）发展 

专项资金申请使用承诺书 
 

本人代表单位就申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做出如下承诺： 

1．本单位所申报项目真实存在，提供的财务报表、审计报

告、完税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

担相关责任。 

2．本单位所申报项目无知识产权、所有权等争议。 

3．本单位没有因违反有关规定，被有关部门裁定为严重失

信企业。 

4．本单位承诺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用途使用，在承诺

时间内完成相关工程。 

5．本单位保证网上申报与纸质材料一致。 

6．本单位需说明的其他事项： 

 

以上承诺如有违背，同意按规定退回资助资金，并接受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《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（新闻出

版）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罚。 

 

项目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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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 

项目 

名称 
 

项目

类别 
 

A．内容生产精品项目     B．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 

C．产业升级引领项目     D．实体书店项目 

E．其他产业发展创新项目 

资助 

分类 
 A．项目补贴   B．贷款贴息   C．奖励 

申请专项 

资金额度 
       （万元） 

项目计划 

总投资 
       （万元） 

已累计完成 

总投资 
      （万元） 

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 

本年度 

计划投资 
       （万元） 

项目建设 

起止年限 
 

2020 年末 

资产总额 

（万元） 

2020 年末 

负债总额 

（万元） 

2020 年度 

营业收入 

（万元） 

2020 年度 

净利润 

（万元） 

2020 年度 

税收总额 

（万元） 

财

务

状

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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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 

 

 

 

单位性质  
实 收 资 本

（万元） 
 

开户银行 

名称 
 

开户银行 

账号 
 

社会信用 

代码 
 

法定代表人  
法定代表人 

身份证号码 
 

项目联系人  手机  固定电话  

单

位

基

本

信

息 

单位地址  邮    编  

项目简介：（总字数限 3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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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可行性研究报告 

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（总字数限 3000 字以内）： 

1．单位简介； 

2．项目内容（包括资产及经营状况、可行性分析、示范性

与创新性分析等）； 

3．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； 

4．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方案； 

5．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； 

6．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； 

7．项目预期绩效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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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县级党委宣传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

特别提醒： 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（新闻出版）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9〕5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市、县

党委宣传部门和财政部门对项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负责，发现有

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，负责收回未按规定使用或闲置沉淀的专项

资金。省财政将直接通过结算扣款的方式收回专项资金。 

 

公  章 （主管部门）        公  章 （财政部门）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四、市级党委宣传部门、省直单位和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

特别提醒： 

根据《江苏省省级现代服务业（新闻出版）产业发展专项资

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9〕5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市、县

党委宣传部门和财政部门对项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负责，发现有

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，负责收回未按规定使用或闲置沉淀的专项

资金。省财政将直接通过结算扣款的方式收回专项资金。 

 

公  章 （主管部门）        公  章 （财政部门）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